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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永嘉镇农村道路交通管理路长

责任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相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意见》（渝安委〔2020〕8 号）和市政府《2019 年全市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要点的通知》（渝府发〔2019〕1 号），经镇安委会研究决定，在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实施路长责任制，特制定本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人民政府

                                2022年7月4日

永嘉镇农村道路交通管理路长责任制工作

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完善层层分片包干、责任落实到人的路长责任制，着力提升在一线发现、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农村道路交通管理责任化、制度化、精细化管理，全面开展“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动。

二、实施范围

（一）重点道路：乡道、村道，以及承担重要交通功能的场镇道路。

（二）重点区域：广场、车站、学校、医院等窗口地区周边的乡村道路。

三、路长责任制工作内容和措施

（一）明确设置原则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设置“三级路长”，并按属地管理原则将辖区所涉全部道路划分包干到人的要求，逐一明确细化责任区域路段，做到“全面覆盖、承包管理、一一对应”。

一级路长：由李小波镇长、黎昌强副镇长担任（为AB角），是本行政区域管辖范围的乡道、村道责任路段交通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推行道路交通管理“路长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决策制定、协调、调度，对责任路段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路面秩序整治、交通科技建设、公路日常养护以及网格责任区交通安全宣传等工作；每月巡线不少于 1 次，每次不少于 5 公里；督导责任路段的二级路长履行职责。

二级路长：由应急办主任、农服中心主任、派出所所长、建环办主任担任（为AB角，详情见附件），对辖区内乡道、村道落实区域包片管理责任。原则每周巡线不少于 1 次，每次不少于 5 公里；督导责任路段的三级路长履行职责。

村道路长：建有警保合作劝导站的行政村（社区），由警保合作劝导员担任 1 条或几条路的路长；未设警保合作劝导站的行政村（社区），由村社干部担任相应道路的路长，原则上管辖范围不少于 5 公里，是所划定范围内的乡道、村道直接责任人，落实路段管理责任。具体工作职责包括：

1.交通安全宣传：通过在劝导站宣传、入户宣传等方式，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红白喜事上门打招呼并做好登记，提醒车辆所有人、机动车驾驶人按期参加年审检。

2.交通安全巡逻劝导：上路巡线劝导交通违法。一般时段，每周巡线不少于 5 天，日巡线里程不少于 5 公里，每周巡线不少于 40 公里。特殊时段，按照勤务等级要求确定上勤时长。

3.信息收集和公示：联合劝导员每半年收集更新负责区域内的驾驶员、机动车、道路情况，并制定、记录和公示路长责任、 工作日志、红白喜事上门打招呼、隐患排查及治理、路段监管责任等工作台账和公示牌（相关模板见附件）。

4.交通安全隐患排查：结合日常工作，排查辖区乡道、村道交通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报镇街道安办。

5.交通违法举报：对拼装、改装机动车，非法营运，机动车假牌假证等严重交通违法，及时向辖区派出所公巡中队举报。

6.协助开展保险工作：协助开展小额车险“快处”、交通事故保险欺诈调查、三农保险宣传及服务、机动车交强险、电动车综合保险和相关保险业务代办等工作。

各级路长均实行 AB 角，切实做到相互补充、责任捆绑。

（二）明确工作措施

各级路长务必将路巡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录入“农交安”手机app，在巡查中发现的具备整改条件的问题要坚持“立查立改”， 对本级难以解决或需要相关部门协同解决的问题，应如实作好记录（文字、图片、视频），分析问题成因，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开展宣传教育，促进素质提升。各路长要定期深入沿线行政村、社区、学校等人群集中区域，通过发放传单、面对面宣讲、组织上交通安全课等方式，广泛宣传交通法律法规以及重点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及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最大限度提升责任路段沿线交通参与者的文明。

2.实施劝纠并治，净化交通秩序。各级路长在巡查中发现两三轮摩托车、货车、面包车、校车、拖拉机、电动车、“三客一危”等车辆有违法行为，要及时劝导。每月要结合辖区实际情况组织农村六支力量开展一次“交安”联合执法整治，确保辖区守法率达 90%以上。在巡查中发现的异常交通拥堵问题，组织农村六支力量在 3 个工作日内针对性加强勤务部署，并提出完善交通设施、优化交通组织的建议意见提交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解决。

3.加强信息收集，公示路段和责任。各级路长要联合劝导员及时收集辖区人、车、路基本情况，状态有变更的要及时抄送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操作员，在“农交安”app 内进行更新。对路长相关责任制度及日常工作，要在辖区农村道路人群集中区域立公示牌进行公示。

4.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确保隐患及时治理。各级路长要制定常态化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排查计划，以辖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护栏缺失、损毁路段为重点，全面排查隐患并推动整治，对一时难以完成整治的，要落实临时防护措施，加强巡查管控，严防翻坠事故。对整治费用超3万元以上的，要按照区政府印发的《铜梁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办法》（铜府办发〔2017〕 32 号）要求及时上报。

5.严格落实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各级路长要加大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宣传力度，鼓励辖区群众参与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积极举报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校车、七座以上 面包车、摩托车超员，酒驾、毒驾、无证驾驶机动车、校车驾驶、人无驾驶资格、交通意识、安全意识和驾驶无牌机动车、使用假牌照等农村道路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6.协助保险工作，保障群众财产安全。路长在工作中遇到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费用在 2000 元以下的，要协助驾驶人开展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工作，发现交通事故保险存在欺诈行为的及时通报所属保险公司。同时，加强农村地区驾驶人三农保险、机动车交强险、电动车综合保险等相关保险业务的宣传和代办，从根本上保障群众利益。

四、工作要求

各级路长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抓好执行，一把手“亲自抓、亲自负责”，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完善措施，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人，保障路长制的有效实施，工作落到实处。

附件：永嘉镇三级路长名单



